附件3

浙江省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的轻微违法行为

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

	专业
	指标名称
	适用条件

	工业
	工业总产值营业收入
	1.违法数额在200万元以下;

2.违法比例在5%以下且违法数额在2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。

	固定资产投资
	本年完成

投资
	1.违法数额在200万元以下;

2.违法比例在5%以下且违法数额在2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。

	批发业
	商品销售额

营业收入
	1.违法数额在200万元以下；

2.违法比例在5%以下且违法数额在2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。

	零售业
	
	1.违法数额在50万元以下；

2.违法比例在5%以下且违法数额在5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。

	住宿餐饮业
	营业额

营业收入
	1.违法数额在20万元以下；

2.违法比例在5%以下且违法数额在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。

	建筑业
	建筑业

总产值
	1.违法数额在500万元以下；

2.违法比例在10%以下且违法数额在2000万元以下。

	房地

产业
	商品房销售面积
	1.违法数额在1000平方米以下；

2.违法比例在 10%以下且违法数额在4000平方米以下。

	服务业
	营业收入
	1.违法数额在100万元以下；

2.违法比例在10%以下且违法数额在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。

	
	营业利润
	1.违法数额在50万元以下；

2.违法比例在10%以下且违法数额在50万元以上250万元以下。

	能源
	综合能源消费量
	1.违法数额在 30吨标煤以下；

2.违法比例在 10%以下且违法数量在30吨标煤以上 100吨标煤以下。

	
	用于原材料消费量
	1.违法数额在 30吨标煤以下；

2.违法比例在 10%以下且违法数量在30吨标煤以上 100吨标煤以下。

	劳动

工资
	从业人员期末人数
	1.差错人数在10人以下；

2.违法比例在10%以下且差错人数在10人以上30人以下。

	
	从业人员工资总额
	1.违法数额在20万元以下；

2.违法比例在10%以下且违法数额在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。

	企业

研发
	研究开发人员合计
	1.差错人数在10人以下；

2.违法比例在10%以下且差错人数在10人以上30人以下。

	
	研究开发费用合计
	1.违法数额在20万元以下；

2.违法比例在10%以下且违法数额在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。

	价格

调查
	价格指标
	违法比例在5%以下。

	畜牧业
	存栏数、出栏数
	1.生猪违法数额在150头以下;牛违法数额在10头以下;羊违法数额在25只以下;家禽违法数额在1000只以下;

2.生猪违法比例在10%以下且违法数额在150头以上300头以下；牛违法比例在10%以下且违法数额在10头以上50头以下；羊违法比例在10%以下且违法数额在25只以上100只以下；家禽违法比例在10%以下且违法数额在1000只以上3000只以下。

	采购

经理
	营业收入、从业人员期末人数
	参照工业、服务业、劳动工资相应指标标准。


备注：1.不予行政处罚的前置条件需满足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。

2.本表未涉及的指标，也可参照同类指标认定轻微违法行为。

3.初次违法指当事人二年内首次被查实存在统计违法行为。对于适用不予行政处罚的统计违法行为，统计机构要对统计调查对象给予教育指导，可以采用批评教育、约谈相关负责人或有关人员等方式，促进统计调查对象严格依法遵守统计法律法规。统计调查对象应当在下一个报告期内及时修正错误数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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